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轻松筹联合创始人于亮：

个人求助也应该有准入门槛
� �“参与个人求助帮助更多人
是好事儿， 但需要有个准入门
槛，一旦有不自律的进来，迟早
会出事儿，出了事儿，损害的就
是整个领域的人， 就像 P2P 一
样。 ”看着越来越多人关注个人
求助领域后，轻松筹的联合创始
人于亮说出了自己的看法。

前不久，于亮接受《公益时
报》记者采访时说：“目前全国涉
及个人求助业务的， 无论企业、
公益组织，还是个人，越来越多，
但自身能力良莠不齐。 今天上午
我又看到一家组织发布了停止
个人求助业务的公告，而且要求
在其平台发起项目的发起人必
须在 10 月 20 日晚 9 点前进行业
务核算。 ”

正是因为涉及个人求助业
务，让刚刚成立两年的轻松筹迅
速成名，一次次因与公益相关的
事件出现在公众视线中，又一次
次因公益事件遭受质疑被推上
风口浪尖，在不断的争议与讨论
中， 轻松筹已经烙上了公益，或
者说个人求助的大烙印，而其作
为众筹科技公司的主业与其个
人求助业务相比，在公众中知名
度逊色不少。

于亮，作为曾经在 IT 类媒体
行业工作多年的前媒体人， 在应
对一次次质疑并向来访媒体、公
众解释事情的原委中， 也很自然
成为了公司的“发言人”。如今，他
已然对公益有了更深的认识。

希望获得政府认可

这已经是记者第三次与于
亮进行对话，前两次，无一例外
地，轻松筹都处在各方的质疑声
中。 如今，轻松筹获得了官方认
可。

2016 年 8 月 31 日， 民政部
对外发布《关于制定首批慈善组
织互联网募捐信息平台的公

告》，轻松筹与腾讯、阿里巴巴、
百度等一同成为首批入选 13 家
平台之一，虽然依旧有质疑声袭
来，怀疑轻松筹是在借政府为自
己合规性进行背书，但于亮依旧
为获得民政部的认可而高兴。

“开诚布公地说，我们当然
希望获得政府认可，为企业的合
规性进行背书。 轻松筹一直以来
都受到很多质疑，虽然我们公布
细节、尽力解释，但难敌网络上
悠悠众口，这个时候迫切需要有
官方的声音来为我们证明。 而入
选首批互联网募捐信息发布平
台是一个非常好的时机，我们经
过层层筛选、评定，得到政府的
信任，这让我们在以后的工作中
更有信心。 ”于亮说道，“作为主
动申请平台资质的企业，我们也
是希望能够用自身的技术和能
力，为公益发展出一份力，也给
那些亟须帮助却没能力、没渠道
的人一份希望。 我们成立两年，
属于初创期，但与很多企业做大
做强后再谈回报社会不同，我们
希望践行公益伴随企业发展的
全过程。 ”

入选的果实没那么甜

在对外公布首批入选的 13
家互联网募捐信息发布平台后
不久，民政部就召开了一次见面
会，参会方包括入选的平台和多
家媒体。 在会议上，13 家平台方
的代表都表示将积极履行作为
发布平台的责任和义务，按照要
求完善自身平台，保证信息发布
渠道的畅通。 但与此同时，获得
发布平台资质能够带来什么也
成为了思考的问题。 腾讯公益慈
善基金会执行秘书长窦瑞刚就
提出疑问———13 家机构入选后
需在原先业务基础上增设新的
板块，人力、物力、财力上都需要
持续投入，政府是否考虑给予适

当补贴或者购买
服务？ 对此，国家
社会组织管理局
副局长安宁的答
复是： 政府会听
取意见并组织讨
论，妥善解决。

于亮认为，
政府是否会给予
补贴或者购买这
项服务， 对轻松
筹影响并不大，
而与之相比，于
亮碰到的另外一
个问题显然更头
疼———有人认为
作为首批入选的
平台方之一，轻
松筹借此可以与
众多基金会建立
更广泛的合作。
但 事 实 并 非 如
此。

“入选后，我
们增加了两名工
作人员专门负责

互联网募捐信息发布方面的工
作，但是我们发现很多基金会对
于互联网信息发布这件事儿并
不感冒。 ”于亮苦笑后接着说道，
“很多人都以为入选了会有很多
好处，说实话，刚开始我也有过
这样的想法，还担心过入选后如
何安排工作才能应付大量的信
息发布需求。 可结果根本不是这
样的，主动找上门来与我们签订
信息发布协议的机构屈指可数，
现在我们要每天让专人去主动
找公益机构谈合作。 原因就在
于，一方面，很多大型公益机构
所发起的成功的网络筹款项目，
早在此之前就已经在腾讯、支付
宝等募捐平台立项，所以不会再
与我们签订协议； 另一方面，公
益机构目前更多的还是依靠大
额捐赠，对于互联网筹款需求没
有想象中那么迫切，这就需要我
们主动去进行沟通。 ”

个人求助也应该有准入门槛

“我们非常希望能够更多地
与政府对话、沟通。 ”在采访过程
中，于亮反复强调着，在他看来，
轻松筹目前与政府的接触远远
不够。

“入选互联网募捐信息发布
平台是在规范网络公开募捐领
域，而对于个人求助领域，一样
需要有业务主管部门，需要有准
入门槛。 ”于亮坦言，“现在越来
越多的机构涉及了个人求助领
域，没有监管、没有准入门槛，谁
都能进来，一旦有不自律的机构
造成恶性事件，伤害的是整个领
域里的人，就像 P2P 一样，搞得
全社会人人喊打。 所以，一定要
有主管部门制定相应准则，达到
要求再参与，否则帮不到人。 ”

而对于应该具备什么样的
能力才应该涉及这个领域，于亮
认为：

1.技术，能够保证与分散在

全国各地的求助者建立有效沟
通；

2.信息审查、核实机制，保证
救助者信息真实性；

3.安全性，要保证受助者信
息不泄露；

4.可持续，考虑机构自身的
盈利模式。

而实际上， 有专家表示，对
于个人求助，我国目前并没有相
关法律进行约束，作为宪法赋予
每个公民的权利，确实不能够通
过法律途径进行约束；而作为提
供个人求助业务的机构，是为了
让公民更好地享有权利，更及时
地接受帮助，政府亦无法贸然通
过制定相关准入门槛来限制其
他组织加入，即便是其存在一定
风险。

入选不影响个人求助

轻松筹入选首批互联网募
捐信息发布平台后，就有人提出
疑问，轻松筹本身主营业务是个
人求助，而入选后意味着不但要
在个人求助信息发布时，必须在
显著位置提示“信息不属于慈善
公开募捐信息，真实性由信息发
布个人负责”， 还会有越来越多
的经证实的公募项目出现，公众
出于对自身爱心的负责及对项
目的放心角度出发，会更多选择
捐给经证实过的公募项目，这会
导致轻松筹的个人求助业务受
到影响。

对此，于亮表示，个人求助
业务截至到目前并没有出现降
低的情况。“一方面，需求决定市
场，个人求助目前的需求量并没
有因为我们的入选而减少；另一
方面，虽然我们也在努力让公众
尽可能多地找基金会发起项目，
并解释公募的优势，但还是有很
多人认为与基金会合作时，流程
审核与资金拨出方面较为繁琐，
坚持走个人求助。 ” 于亮说道，

“但同时我们发现， 确实在入选
后，平台上进行的由基金会发起
的公益项目筹款较之前有所增
加，但每笔捐赠的金额仍然没有
个人求助的多。 中国依旧是个人
情社会，相对于陌生人，人们可
能更愿意给熟识的人提供更多
的帮助。 ”

积极响应问题

有不少求助者在通过个人
求助筹得善款后，除用于治疗外
仍有剩余。 对于这部分剩余善款
使用的质疑始终不绝于耳，也出
现过有求助者在筹得款项后不
用于治疗，俨然将其变成了“致
富新手段”。 对于这样的现象，于
亮表示：“我们也不愿意看到这
样的事情发生， 伤害公众的善
心。 所以我们目前已经在努力与
很多地方医院沟通，希望能够将
筹得的用于受助者治疗的善款
直接打入受助者接受治疗的医
院，如果有善款剩余，由医院直
接捐赠给基金会。 但是在实际操
作过程中，由于医院要为此承担
新的资金统计工作，很多医院拒
绝了这样的方法。 ”

“我们一直在考虑如何能够
更加准确地查询求助者患病情
况，目前我们可以通过‘国政通’
（公安部唯一指定的身份认证服
务商） 对公民身份信息进行核
查。 但我们也在考虑，是否卫生
计生委也可以对于公民的病例
信息建立类似的系统，并有偿开
放端口，经过政府部门以及公民
本人同意的机构，在保证公民信
息不泄露的前提下，可以通过该
系统对公民病情进行核实。 这不
但可以大大简化审核流程，还可
以提高个人求助信息的真实性。
但这只是我们的想法，仍旧需要
与行业其他机构共同努力，并与
政府不断沟通，最终探索有效的
解决途径。 ”于亮补充道。

� � 《慈善法》实施后，多家未获得募捐信息发
布资质的个人求助平台都暂停了业务。

于亮表示，互联网筹款需求没有想象中那么迫切，这就需要我们主动去进行沟通。


